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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881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8年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

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建设、监理、施工等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保障2019年春节前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通知》（粤建市函〔2018〕2678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997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关于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佛交转〔2018〕483号）、《佛山市南海区处理企业劳资纠纷问题专责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南人社〔2018〕62号)等文件要求，做好2018年保障农民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我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2018年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我局成立开展2018年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领导小组，副局长黄玮瑜为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局综合室、建管科、质安科和区质监站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管科，负责组织开展检查具体工作。

二、检查对象

对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对政府投资项目、大型房地产项目、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劳务管理混乱的项目、发生涉劳资和工程款纠纷的项目重点检查。

三、检查内容 

是否落实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工人工资保金制度、工人工资分账管理、按时足额发放工人工资、施工现场维权公示、政府投资项目严禁带资承包。

四、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自即日起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由项目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单位迅速开展自查自纠，按项目填写《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专项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1）签字盖章，存施工单位现场项目部备查，同时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立行立改。

（二）加强督查：自即日起至12月中旬，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对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展全面检查，按项目填写《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专项检查情况表》（详见附件1），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对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抽查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要提高认识，重视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一是迅速开展自查自纠，排除劳资和工程款纠纷隐患，发现问题立行立改；二是要严格落实我局关于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管理相关文件规定，加强劳务管理，按标准整理劳务管理资料并及时上传至我区劳务管理信息平台；三是年底是涉劳资和工程款纠纷发生高峰期，各施工单位要及时提交工程款支付申请，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早及时调配资金，做好沟通工作，年底前按合同及时支付工程款，我局将对年底出现因劳资纠纷和工程款纠纷引发上访或聚众闹事涉不稳定因素的工程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从严从重处理。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积极务实对全区在监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开展全面检查，配合属地人社分局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同时做好检查台帐和劳资纠纷和工程款纠纷处理台帐；二是为迎接2019年1月份省对我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考核做好准备工作，重点对辖区内政府投资项目和示范工地进行督查；三是对2018年年底至2019年春节前期间出现的劳资纠纷和工程款纠纷，做到积极处理，及时化解，对不能稳控或短时间不能化解的劳资纠纷和工程款纠纷及时上报区住建局。

（三）加强信息报送。从即日起至2019年春节前每周周五上午下班前报送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劳资纠纷不稳定因素周报告表（详见附件2），于2018年12月14日前将专项检查工作阶段进展情况（含附件3、4），2019年1月29日前经专项检查总结材料（含附件3、4）报送至区住建局。

附件：1.南海区在建工程项目专项检查情况表

2.佛山市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劳资纠纷不稳定因素周报告表

3.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情况

4.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欠薪排查情况统计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11月23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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